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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2020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定于

2021年5月11日召开，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度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本行董事会，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青岛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四）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上午9:00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1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1日9:15-15:00。

（五）会议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6号青岛银行总行

（六）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行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本行A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A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七）投票规则：本行A股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表决，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表决结果为准。

（八）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27日（星期二）

（九）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本行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至2021年4月27日（星期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行全体A股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行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一）。 H股股东参会事项参见本行在香港交

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发布的相关通告。根据本行章程的规定，

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权的50%时，其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将受到限制。

2.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行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1.《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关于聘请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6.关于选举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1选举周云杰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6.02选举Rosario� STRANO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6.03选举谭丽霞女士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6.04选举Marco� MUSSITA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6.05选举邓友成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6.06选举蔡志坚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6.07选举郭少泉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6.08选举王麟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6.09选举刘鹏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6.10选举吕岚女士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6.11选举张思明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6.12选举房巧玲女士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6.13选举Tingjie� ZHANG（章汀捷）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6.14选举邢乐成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6.15选举张旭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7.关于选举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7.01选举何良军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7.02选举郝先经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7.03选举姜省路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7.04选举卢昆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8.《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9.关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10.关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其中，

1.议案10为特别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方可表决通过。

2.议案9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应依法对议案9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不可接受其他股东委托对

议案9进行表决，详见本行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日期为2021年3月30日

的《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3. 议案4、5、6、9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本行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

露。

4.议案6所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上述议案经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见本行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日期

为2021年3月29日的《董事会决议公告》《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日期为2021年3月30日的

《董事会决议公告》《监事会决议公告》等有关公告。

此外，本次股东大会将听取以下汇报：

1.《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及董事履职情况评价报告》

2.《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监事履职情况评价报告》

3.《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报告》

三、议案设置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设置示例表：

议案

编码

议案

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00 关于聘请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

6.00 关于选举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

的子议案数：15

6.01 选举周云杰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

6.02 选举Rosario�STRANO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

6.03 选举谭丽霞女士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

6.04 选举Marco�MUSSITA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

6.05 选举邓友成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

6.06 选举蔡志坚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

6.07 选举郭少泉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

6.08 选举王麟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

6.09 选举刘鹏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

6.10 选举吕岚女士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

6.11 选举张思明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

6.12 选举房巧玲女士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

6.13

选举Tingjie�ZHANG（章汀捷）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

行董事

√

6.14 选举邢乐成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

6.15 选举张旭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

7.00 关于选举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

的子议案数：4

7.01 选举何良军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

7.02 选举郝先经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

7.03 选举姜省路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

7.04 选举卢昆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

8.00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

9.00 关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

10.00 关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见附件二）、身份证、有效持股凭

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的书面授

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委托方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持身份证、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

证、委托人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二）登记时间：现场登记时间为2021年5月7日（星期五）8:30-11:30，13:30-17:30；采取信函或

传真方式登记的须在2021年5月7日或之前送达或传真到本行。

（三）登记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6号青岛银行总行28楼，邮编：266061。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362948

2.普通股的投票简称：青银投票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优先股股东投票的议案。

4.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赞成、反对、弃权。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

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均不涉及累积投票。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1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预计会期一天，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王先生、吕女士

联系电话：40066� 96588�转 6

传真：0532-85783866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6号

邮箱地址：ir@qdbankchina.com

邮政编码：266061

七、备查文件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2日

附件一：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并对拟审

议的议案行使表决权（包括赞成、反对、弃权），投票指示如下：

议案

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赞成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00

关于聘请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

案

√

6.00 关于选举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

象的子议案数：

15

6.01 选举周云杰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

6.02

选举Rosario�STRANO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

执行董事

√

6.03 选举谭丽霞女士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

6.04

选举Marco�MUSSITA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

执行董事

√

6.05 选举邓友成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

6.06 选举蔡志坚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

6.07 选举郭少泉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

6.08 选举王麟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

6.09 选举刘鹏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

6.10 选举吕岚女士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

6.11

选举张思明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

√

6.12

选举房巧玲女士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

√

6.13

选举Tingjie�ZHANG（章汀捷）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

6.14

选举邢乐成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

√

6.15 选举张旭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

7.00 关于选举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

象的子议案数：

4

7.01 选举何良军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

7.02 选举郝先经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

7.03 选举姜省路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

7.04 选举卢昆先生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

8.00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

9.00 关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

10.00 关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注：

1.上述会议事项，委托人在“赞成” 、“反对”或“弃权”方框内选择一个并划“√” ，作出表决指示；

2.除另有明确指示外，受托人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股东大会上提出的股东大会通知所列之外的其他需决定事项按

自己的意愿投票表决或放弃投票；

3.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4.本授权委托书应于本次会议举行时间前24小时填妥、签署并通过专人、邮寄或传真等方式送达本行董监事会办公

室。

委托人签章：

自然人股东签名：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身份证号： 委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深A证券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持股性质（请选择）：

□A股 /�□H股 /�□其他：________

受托人亲笔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如果委托人未作任何表决指示，则受托人是否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是 □否

委托日期：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件二：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__________先生（女士），现任我单位__________职务，为我单位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单位全称：

（盖章）

年月日

附：法定代表人：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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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对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20日披露了控股股东浙江省交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并于4月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浙商

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49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公司董事

会根据《关注函》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回复，具体如下：

除特别说明，本回复说明中的简称与《要约收购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问题：你公司于2021年3月19日收到控股股东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交通

集团” ）出具的《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浙江交通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收购公司第二大股东湖州

中植融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植融云” ）持有的你公司8.18%股份，并向除浙江交通集团和中植

融云以外的其他全体股东发出收购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全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全面要约， 要约价格

为人民币6.14元/股。 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30个交易日内，浙商中拓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

术平均值为6.49元/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要约价格低于提示性公告日前30个交易

日该种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的， 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应当就要约价格的合理性进

行分析说明。 请收购人及财务顾问就要约价格低于公告前30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

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说明， 请公司董事会、 独立董事就该要约价格是否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发表明确意

见。

【上市公司董事会回复】

一、要约价格低于公告前30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的合理性

（一）本次要约价格

1、本次要约价格

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为6.14元/股，若浙商中拓在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告之日至要约期届满日期

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2、要约价格计算基础

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计算基础如下：

（1）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内，浙商中拓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

格的算术平均值为6.49元/股。

（2）除本次协议转让外，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内，浙江交通集团未买

卖浙商中拓股票。

（3）根据《股份收购协议》，浙江交通集团受让中植融云持有的公司股份的价格为6.14元/股，不低

于《股份收购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的90%。

（二）要约价格低于公告前30个交易日浙商中拓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的合理性

鉴于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6.14元/股低于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30个交易

日浙商中拓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6.49元/股。 收购人、财务顾问对本次要约收购的定

价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和说明，具体如下：

1、本次要约价格符合法定要求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收购人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要约收购的，对同一种类

股票的要约价格， 不得低于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内收购人取得该种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

格。 ”

因浙江交通集团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前6个月内，除本次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中植融

云持有的上市公司8.18%股份外，没有以其它任何方式购买过上市公司股票，因此本次要约价格亦参考

本次协议转让价格制定且不低于本次协议转让价格，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相关规

定。

2、本次要约收购并不以终止浙商中拓上市地位为目的

本次要约收购系浙江交通集团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中植融云持有的浙商中拓55,191,732股股

份（占浙商中拓股份总数的8.18%）而被动触发。 本次转让前，浙江交通集团直接持有浙商中拓256,

413,920股股份，占比38.02%；本次转让完成后，浙江交通集团直接持有浙商中拓311,605,652股股份，

占比46.20%。 根据《证券法》和《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浙江交通集团应当向除浙江交通集团和

中植融云以外的其他股东发出收购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全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全面要约。因此，本次

要约收购系为履行上述法定要约收购义务而发出，并不以终止浙商中拓上市地位为目的。

3、本次要约价格与中植融云协议转让股票作价一致

2021年3月19日，中植融云与浙江交通集团签订了《股份收购协议》，协议约定中植融云将其所持

上市公司55,191,732股以每股6.14元转让给浙江交通集团；同日，中植融云与杭州同曦经贸有限公司签

订了《股份收购协议》，协议约定中植融云将其所持上市公司33,721,816股以每股6.14元转让给杭州同

曦经贸有限公司。

中植融云为资本市场专业投资机构， 本次协议转让价格以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二

级市场收盘价的90%作为定价基准，并经双方友好协商最终确定。浙江交通集团本次要约价格与中植融

云协议转让股票价格一致，要约价格具有合理性。

4、本次要约价格对应的浙商中拓估值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平均水平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披露前一交易日（即2021年3月12日），本次要约价格（即每股6.14

元）对应的浙商中拓估值水平与同行业估值水平对比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 市盈率（TTM）（倍） 市净率（倍）

1 厦门国贸

供应链管理、房地产经营及

金融服务

5.40 0.85

2 厦门象屿 供应链投资运营 10.86 1.22

3 物产中大 供应链集成服务 8.36 0.97

4 建发股份

供应链运营业务和房地产

开发业务

4.11 0.72

平均值 7.18 0.94

5 浙商中拓 供应链集成服务 7.51 1.52

数据来源：wind

综上，由上表可见，本次要约价格对应的浙商中拓市盈率倍数为7.51倍，对应的市净率倍数为1.52

倍， 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倍数7.18倍以及平均市净率倍数0.94倍， 要约价格具有合理

性。

5、本次要约收购相较于大股东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价格更高

本次要约价格为每股6.14元，不低于浙江交通集团与中植融云签署《股份收购协议》签署日前一交

易日（即2021年3月12日）股票二级市场收盘价的90%，相较于《股份收购协议》签署日前20个交易日

股票均价的80%，即每股5.33元（大股东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规则）溢价率为15.20%，本

次要约价格高于大股东若以锁价方式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

护程度更高。

6、收购人不存在操纵股价的情形

浙商中拓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的股价走势与市场及行业走势基本相

符，不存在股价被操纵的情形。

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浙商中拓股价走势及与相关指数的偏离情形如

下：

如上图所示，2020年9月11日至2021年3月12日期间，浙商中拓股票价格自7.43元/股（前复权）变

动至6.82元/股，变动幅度-8.21%；贸易Ⅱ（申万）（801202.SI）由3,946.21变动至3,826.74，变动幅度

-3.03%；贸易指数（886022.WI）由2,751.41变动至2,642.46，变动幅度-3.96%；中证全指贸易经销指

数（H30201）由4033.85变动至3801.52，变动幅度-5.76%。

综上，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浙商中拓股价走势与上述相关行业指数走

势基本一致，不存在明显偏离。

7、本次浙江交通集团增持股份事项市场认可度较高

自《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披露前一交易日至上市公司收到《关注函》期间，浙商中拓股价、贸易Ⅱ

（申万）（801202.SI）、贸易指数（886022.WI）、中证全指贸易经销指数（H30201）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21/3/12-2021/3/22

变动幅度

2021/3/12-2021/4/1

变动幅度

浙商中拓股价 4.55% 12.76%

贸易Ⅱ（申万）（801202.SI） 2.43% 3.91%

贸易指数（886022.WI） 2.55% 1.94%

中证全指贸易经销指数（H30201） 1.41% -0.03%

深证成指（399001） -0.98% 0.59%

由上表可知， 自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披露以来， 浙商中拓股价上涨幅度显著高于相关指数上涨幅

度。

本次浙江交通集团大额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并发出要约事项， 一方面避免了原大股东中植融云大额

减持对上市公司股价可能造成的冲击，另一方面更彰显了控股股东看好上市公司长远发展、支持上市公

司进一步做大做强的意愿，有效提振了中小投资者的持股信心。 从后续股价趋势来看，投资者对本次控

股股东增持股份并发出要约事项认可度较高，二级市场对公司的预期发生了积极、正面的反应，股价上

行有效保护了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的利益。

8、浙江交通集团不存在其他未披露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浙江交通集团不存在其他未披露一致行动人，浙江交通集团出具如下说明：

“1、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前6个月内，收购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2、收购人没有以任何方式操纵上市公司股价；

3、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不存在未披露的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

形。 ”

综上， 本次要约价格低于公告前30个交易日浙商中拓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具有

合理性，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二、收购人及财务顾问针对要约收购价格合理性的相关意见

收购人就本次收购人要约收购价格的合理性出具了如下意见：

“收购人认为，本次要约价格符合法定要求；本次收购不以终止浙商中拓上市地位为目的；本次要

约价格与中植融云协议转让股票作价一致； 本次要约价格对应的浙商中拓估值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估值平均水平；本次要约收购相较于大股东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价格更高；收购人不存在

操纵股价的情形；本次浙江交通集团增持事项市场认可度较高；浙江交通集团不存在其他未披露一致行

动人的情况。

综上， 本次要约价格低于公告前30个交易日浙商中拓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具有

合理性，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

财务顾问就本次收购人要约收购价格的合理性出具了如下意见：

“浙商证券认为，本次要约价格符合法定要求；本次收购不以终止浙商中拓上市地位为目的；本次

要约价格与中植融云协议转让股票作价一致； 本次要约价格对应的浙商中拓估值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

公司估值平均水平；本次要约收购相较于大股东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价格更高；收购人不存

在操纵股价的情形；本次浙江交通集团增持事项市场认可度较高；浙江交通集团不存在其他未披露一致

行动人的情况。

综上， 本次要约价格低于公告前30个交易日浙商中拓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具有

合理性，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

三、上市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针对要约收购价格合理性的相关意见

上市公司董事会就本次收购人要约收购价格的合理性出具了如下意见：

“浙商中拓董事会认为， 本次要约价格符合法定要求； 本次收购不以终止浙商中拓上市地位为目

的；本次要约价格与中植融云协议转让股票作价一致；本次要约价格对应的浙商中拓估值高于同行业可

比上市公司估值平均水平；本次要约收购相较于大股东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价格更高；收购

人不存在操纵股价的情形；本次浙江交通集团增持事项市场认可度较高；浙江交通集团不存在其他未披

露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本次要约价格低于公告前30个交易日浙商中拓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

平均值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收购人要约收购价格的合理性出具了如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要约价格符合法定要求，浙江交通集团作为收购人关于本次要约价格合理性

的上述说明理由充分，收购人财务顾问浙商证券对本次要约价格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因此，本次要约

价格低于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

值具有合理性，本次要约价格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

特此公告。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0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廖增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立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庄朝武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50,950,578,861.62 133,752,669,388.47 1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897,956,884.12 48,780,345,139.19 12.5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18,987,568.06 2,870,117,078.07 5.1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1,312,426,108.62 15,343,054,664.29 10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21,369,972.77 1,377,088,601.34 38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6,369,684,229.07 1,062,101,269.05 499.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7 3.20 增加9.5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11 0.44 379.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684,825.0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9,738,494.1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405,862.6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64,999.4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19,466,008.55

为转让子公司股

权的收益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391,158.70

所得税影响额 -47,401,912.06

合计 251,685,743.7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33,65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77,764,

654

21.59

677,764,

654

无 国有法人

Prime�Partner�International�Limited

336,042,

361

10.70

336,042,

361

质押

128,277,

242

境外法人

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30,379,

594

10.52

330,379,

594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宁波市中凯信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01,808,

357

9.61

301,808,

357

质押 25,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3,533,

539

5.85 0 无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3,348,508 2.34 0 无 未知

北京德杰汇通科技有限公司 69,995,240 2.23

69,995,

240

质押 34,5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5,598,520 0.82 0 无 未知

孙惠刚 17,680,413 0.56 0 无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15,479,795 0.49 0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3,533,539 人民币普通股 183,533,53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3,348,508 人民币普通股 73,348,50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5,598,520 人民币普通股 25,598,520

孙惠刚 17,680,413 人民币普通股 17,680,41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15,479,795 人民币普通股 15,479,79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14,865,673 人民币普通股 14,865,67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4,309,832 人民币普通股 14,309,83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2,708,957 人民币普通股 12,708,957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9,655,430 人民币普通股 9,655,430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9,407,357 人民币普通股 9,407,35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市中凯信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三名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未知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或本期数）

上年期末数

（或上年同期数）

变动额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应收账款 8,445,024,209.23 6,309,034,173.56 2,135,990,035.67 33.86 主要为本期销售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9,485,650,634.66 4,940,189,679.45 4,545,460,955.21 92.01 主要为销售商品收到的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216,481,992.34 780,826,688.65 435,655,303.69 55.79 主要为预付原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020,664,806.24 704,288,303.66 316,376,502.58 44.92

主要为本期应收子公司股权转让款及应收出口

退税款增加所致。

存货 12,606,162,955.85 8,703,505,331.99 3,902,657,623.86 44.84 主要为本期原材料及产成品库存量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870,026,497.65 1,313,982,396.88 556,044,100.77 42.32

主要为本期购买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30%

股权所致。

使用权资产 1,656,086,502.95 1,656,086,502.95

为执行新租赁准则后将租赁资产确认为使用权

资产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80,989,391.95 58,746,635.87 22,242,756.08 37.86 主要为本期租入固定资产改良支出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34,030,712.08 813,092,597.50 320,938,114.58 39.47 主要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13,113,341,693.58 9,155,928,183.32 3,957,413,510.26 43.22 主要为应付原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4,021,434,862.03 2,878,652,144.26 1,142,782,717.77 39.70 主要为本期销售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1,686,846,504.68 1,182,489,742.95 504,356,761.73 42.65 主要为应交企业所得税及增值税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614,771,830.40 655,378,473.84 959,393,356.56 146.39

主要为部分长期借款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所致。

租赁负债 1,516,090,109.65 1,516,090,109.65

为执行新租赁准则后确认租赁负债以及应付融

资租赁款调整至租赁负债列示所致。

长期应付款 59,316,466.22 400,017,800.00 -340,701,333.78 -85.17

主要为执行新租赁准则后将应付融资租赁款调

整至租赁负债列示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28,543,459.91 375,214,767.93 -503,758,227.84 -134.26 主要为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变动所致。

营业收入 31,312,426,108.62 15,343,054,664.29 15,969,371,444.33 104.08 为本期产品价格增长及销量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21,251,322,466.62 12,260,223,615.13 8,991,098,851.49 73.34 主要为本期产品销量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200,274,360.38 98,392,361.78 101,881,998.60 103.55 主要为本期印花税及增值税附加税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921,478,676.83 708,116,501.66 213,362,175.17 30.13 主要为本期销量增加引起物流费用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418,333,163.66 311,909,600.00 106,423,563.66 34.12 主要为本期人工费用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580,044,499.11 419,389,306.84 160,655,192.27 38.31 主要为本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94,969,713.18 383,046,588.81 -288,076,875.63 -75.21 主要为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284,474,034.31 19,481,961.73 264,992,072.58 1,360.19 主要为本期转让子公司股权确认投资收益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05,862.60 32,131,902.77 -32,537,765.37 -101.26

主要为上年同期委托理财业务公允价值变动所

致。

信用减值损失 -188,294,782.16 -33,811,573.88 -154,483,208.28 -456.89

主要为本期应收账款增加导致坏账准备计提增

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731,808.00 -731,808.00 为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95,518.00 17,827.39 77,690.61 435.79 主要为本期处置资产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9,765,994.80 14,837,897.12 -5,071,902.32 -34.18 主要为上年同期对外捐赠较多所致。

所得税费用 1,086,654,853.94 183,878,950.36 902,775,903.58 490.96 为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895,536,302.09 -9,443,461,829.78 3,547,925,527.69 37.57 主要为上年同期开展委托理财业务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廖增太

日期 2021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600309� � � � � � � � �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2021-34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第十八号———化工》、《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重要提醒》要求，现

将2021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吨) 销量(吨) 营业收入(万元)

聚氨酯系列 957,983 924,357 1,375,775

石化系列 863,219 2,349,957 1,206,008

精细化学品及新材料系列 174,720 164,482 301,676

注：以上销量统计包含贸易量。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价格波动情况

1、MDI产品

公司一季度MDI产品挂牌价如下表： 单位：元/吨

产品 年度 1月挂牌价 2月挂牌价 3月挂牌价

纯MDI

2021年 24,000 24,000 28,000

2020年 18,700 18,700 18,700

聚合MDI（直销）

2021年 20,500 20,500 28,000

2020年 14,000 14,000 14,000

聚合MDI（分销）

2021年 20,500 20,500 28,000

2020年 13,500 13,500 13,500

2、石化产品

2021年一季度石化产品价格出现明显上涨。 一季度山东丙烯价格7,697元/吨，同比上涨19.8%；山

东PO价格18,258元/吨，同比上涨107.5%；山东丙烯酸价格9,032元/吨，同比上涨40.2%；山东丁醇价

格11,122元/吨，同比上涨106.2%；山东丙烯酸丁酯价格14,441元/吨，同比上涨88.8%；NPG华东加氢

价格13,303元/吨，同比上涨49.8%；山东MTBE价格5,049元/吨，同比上涨11.5%；华北PP拉丝价格8,

606元/吨，同比上涨22.9%；华北LLDPE膜级价格8,292元/吨，同比上涨20.8%；华北乙烯法PVC价格8,

342元/吨，同比上涨28.1%。

（二）主要原料价格波动情况

1、纯苯

2021年一季度，纯苯华东挂牌均价5641元/吨，同比上涨8.1%。

2、煤炭

2021年一季度，CCI5500均价724.32元/吨，同比上涨28.7%。

3、丙烷、丁烷

2021年一季度，丙烷CP均价593美元/吨，同比上涨93美元/吨；丁烷CP均价570美元/吨，同比上涨

32美元/吨。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10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胡丹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伟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伟丽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7,456,189,420.72 7,397,497,298.53 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414,315,055.71 3,334,632,712.95 2.3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32,417,582.83 110,556,259.52 200.6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13,969,943.37 206,028,309.42 10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5,846,536.28 33,901,675.19 12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8,302,447.81 30,043,216.27 127.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25 1.91 增加0.3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9 0.05 8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8 0.05 6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405,218.9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7,427,192.6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17,971.98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1,706,774.02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5,177.8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82,187.52

所得税影响额 -1,765,703.74

合计 7,544,088.4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5,47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胡丹锋 120,352,400 13.33 0 质押 106,819,989 境内自然人

红塔红土基金－云南信

托－云清5号单一资金信

托－红塔红土致远2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36,231,884 4.01 0 无 0 其他

南华基金－云南信托－云

清6号单一资金信托－南

华优选2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36,231,884 4.01 0 无 0 其他

徐州徐工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扬中市徐工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877,084 3.97 0 无 0 其他

应大成 24,509,200 2.72 0 质押 17,890,000 境内自然人

黄建新 21,980,822 2.43 0 质押 21,000,000 境内自然人

马锡金 19,940,016 2.2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19,927,536 2.21 0 无 0 未知

吴丽敏 19,927,536 2.2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浙江九恒建筑安全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19,499,065 2.16 0 质押 19,499,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胡丹锋 120,35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352,400

红塔红土基金－云南信托－云清5号单一资

金信托－红塔红土致远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36,231,884 人民币普通股 36,231,884

南华基金－云南信托－云清6号单一资金信

托－南华优选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6,231,884 人民币普通股 36,231,884

徐州徐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扬中市徐工

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877,084 人民币普通股 35,877,084

应大成 24,509,200 人民币普通股 24,509,200

黄建新 21,980,822 人民币普通股 21,980,822

马锡金 19,940,016 人民币普通股 19,940,016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19,927,536 人民币普通股 19,927,536

吴丽敏 19,927,536 人民币普通股 19,927,536

浙江九恒建筑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9,499,065 人民币普通股 19,499,0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款项融资 21,996,283.73 6,677,800.00 229.39%

主要系本期业务收到

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所致

其他应收款 174,904,247.16 32,063,500.79 445.49%

主要系本期支付收购

子公司浙江恒铝少数

股东股权转让款，该

收购事项工商正在变

更中，暂未完成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7,906,418.90 30,688,704.95 56.10%

主要系本期采购增

加， 预付固定资产采

购款项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71,147,199.99 35,384,646.54 101.07%

主要系本期业务预收

客户款项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0,520,102.30 21,058,488.34 -50.04%

主要系上年度末计提

的年终奖本期发放所

致

长期借款 200,400,000.00 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新增银行

长期借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3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3月）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13,969,943.37 206,028,309.42 100.93%

主要系公司管理资产

规模及能力持续提

升，带动收入增长，同

时本期经营受疫情影

响因素较少所致

营业成本 204,444,058.66 90,074,290.09 126.97%

主要系业务规模扩大

所致

销售费用 37,072,594.18 28,390,702.76 30.58%

主要系业务规模扩大

所致

管理费用 28,629,009.75 20,745,396.93 38.00%

主要系业务规模扩大

所致

研发费用 9,586,174.78 3,373,907.52 184.13%

主要系公司加大研发

投入所致

所得税费用 18,940,552.27 7,882,802.79 140.28%

主要系收入规模扩

大，利润增加所致

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89,665,551.20 34,909,527.71 156.85%

主要系收入规模扩

大，利润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3月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32,417,582.83 110,556,259.52 200.68%

主要为公司整体收入

增加， 同时加强应收

账款管理， 现金回款

较同期有较大幅度提

升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3,572,004.92 -80,572,287.65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购买固定

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89,536,003.67 -59,022,632.04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支付收购

子公司浙江恒铝少数

股东股权转让款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丹锋

日期 2021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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